
 

 

 

 

 

 

 

 

 

 

关于印发《湖南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账及 

结余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处，各直附属单位： 

为落实中央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现将《湖南大学纵向科研

项目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湖 南 大 学 

                                   2017 年 6 月 27 日 

湖大财字〔2017〕16 号 



湖南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账及 

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纵向科研项目的结账工作和结余经费管

理，提高纵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效益，根据《关于进一步

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

〔2016〕5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纵向结余经费是指纵向项目实施周期已结束、项目

目标完成或项目提前终止，尚未列支的项目支出预算资金。 

项目负责人应本着勤俭节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合理安排支

出，提高项目预算的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的结存结余，

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和转移结存结余经费。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职责与权限职责与权限职责与权限职责与权限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学校相关部门在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

中的职责如下： 

（一）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以下简称“科研主管

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结题管理，定期向计划财务处提供项目结

题信息； 



（二）计划财务处负责科研项目结账和结余经费管理； 

（三）审计处负责对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不

定期审计监督。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学院为科研项目执行提供必要条件支持，协助、指

导科研项目负责人做好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使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科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并通过结题验收后，应

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及时办理结题、结账手续，按规定使用结

余经费，对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资料和结余经费使用的合法性、

真实性、有效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结账管理结账管理结账管理结账管理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结题后6个月内清理完应收和

暂付款，办理财务结账。对无正当理由不办结账手续的科研项目，

计划财务处在项目结题 6 个月后，按照本办法予以结账。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办理完结题、结账后，原项目结余经费

统一结转到学校，进行统筹管理；学校结余统筹资金优先安排原

项目负责人使用。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项目未通过验收和整改后通过验收，课题结余经费

需按原渠道收回的，学校根据项目委托方（任务下达单位）的验

收意见和通知，及时、足额按原渠道返还结余经费。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科研主管部门会同计划财务处根据各学院科研项目



结题、审计验收情况等，对各学院科研经费的管理情况进行绩效

考核与评价。如学院有项目未通过验收或整改后通过验收，影响

到学校信用评价等级的，相应核减学院科研间接经费比例。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结余经费管理结余经费管理结余经费管理结余经费管理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学校设立“纵向科研发展基金”个人统筹账户，核

算纵向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情况。原项目结余经费结账结转学校

统筹后，学校通过预算下达到原项目负责人“纵向科研发展基金”

个人账户，用于项目负责人后续科研活动和项目预研的直接支

出。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纵向科研发展基金”使用，原则上参照项目原

有开支范围，各项支出无比例限制，但不得列支绩效支出、业务

招待费。结余经费不再提取管理费。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项目结余经费，使用期限为一年九个月。一年九

个月仍未使用完毕的结余经费，计划财务处将结余经费余额收回

学校，统筹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的直接支出。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科研项目已结题，科研项目负责人组织人事关系

已调离学校，学校财务部门根据科研主管部门的通知，将结余经

费余额收回学校，作为学校的自主科研经费统一管理。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横向科研项目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合同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参考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湖南大学科研项

目结题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湖大财字[2015] 39 号）废

止。 

 

 

 

 

 

 

 

 

 

 

 

 

 

 

 

 



  湖南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7 日印发 


